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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本标准对各商场的商品陈列作出了明确规定，以确保商场中的商品陈列整齐美观，吸引和方便顾客购物。

2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各商场的商品陈列。

3 引用文件

    BEST BUY—03   《卫生作业指导书》
    BEST BUY—05   《导购作业指导书》

    BEST BUY—06   《门店要货作业指导书》
4 职责

4.1 各理货员负责各自责任区域的商品陈列。

4.2 商场门店店长负责指导、督促、检查商品陈列。

4.3督导负责对门店指导、监督工作。
5 作业程序

5.1 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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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取货

5.2.1 在需要补货之前，陈列员应先确定需取商品的品种、规格及数量，未拆箱（包）的商品由内仓或商场仓储货架取出，搬到需补货的货架前。需履行手续的应履行有关手续，并注意小心轻放、防止倒立等。

5.2.2 对商品需直接补货的，应在验收完毕后将未拆箱（包）的商品运到需补货的货架前。

5.2.3 到货后一般应立即上货，无法及时上货的应保持货架前通道通畅并防止遮住货架上商品。

5.2.4取货时间一般定于顾客较少时，购物高峰期及就餐时间一般不取货上货。

5.3 标价上货

5.3.1 首先应按有关单据、物价牌或收银机中商品价格信息认真核对，预备上货商品的价格，出现异议时应同时核对有关信息。

5.3.2 对预备上货商品应先取出数个认真检查其包装、保质期、商品外观等，保证所取商品达到规定要求，出现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商品须及时上报门店管理人员。

5.3.3对于没有条码商品需要打店内码的，应先调整好标价枪的货号，先在手上试标一次，检查无误后，可根据商品情况按以下两种方法标贴：
a、取一个商品标一次后放入陈列位置，在此过程中应保证已标的商品都是合格商品。

b、取出多个商品确认合格后将其排列整齐，用标价枪顺同一方向依次标贴。

5.3.4 标价签规定
A） 一般商品标在商品正面右上角，如右上角有品名或说明的可标在中间偏右或中间位置。

B） 罐装圆柱形商品可标在罐顶右侧，易拉罐商品标在罐顶非拉环处，对易取下瓶盖、罐盖的商品应按A条规定标价。

C）瓶装商品标在瓶颈处。

D）礼品或高档商品标在右上角侧面。

   E）有条码商品不用标打标签。

5.3.5 标贴完以后上货应将商品按第5条陈列原则及方法进行陈列，力求整齐、丰满、美观，并将有关工具（标价枪、购物车、单据、物价牌等）及时放回固定位置并清理纸箱等杂物，保持通道清洁畅通。

5.4 陈列
   对因顾客选购等原因导致陈列杂乱的应及时整理使其恢复原状；商品售出后陈列位置的商品少于原来的1/3时，应按4.2、4.3条及时补货，并随时检查商品防止规定不能上货架销售的商品出现。

5.5 要货

   对可能在两天内售完的商品，陈列员应及时按《要货作业指导书》及时填制《要货单》提出要货建议，保证向顾客充分供应商品。

5.6 其它作业要点

5.6.1 商品卫生

 理货员应按《卫生作业指导书》做好商品清洁、货架清洁及区域卫生。

5.6.2 导购

   理货员应掌握自己责任区域（大类）所有商品的基本知识（品名、规格、保质期、口味、使用方法、用途），对20% A类重点畅销品并应同时详细掌握货号、价格及销售动态以便为顾客按《导购作业指导书》进行导购。

5.6.3 防盗

   门店全体员工应提高警惕注意可疑人物或事件，每天做好贵重物品的交接，以免商品损失。

6 陈列要求
6.1陈列原则
6.1.1 易见易取原则

  A、易见指陈列的商品让顾客容易看见，易取指陈列的商品让顾客能伸手好取。

  B、对畅销、周转较快的商品一般可陈列在端头货架或货架黄金地段。

  C、对较大较重的商品一般应陈列在货架底层，儿童用品及玩具等一般应陈列在低层货架。

  D、商品之间排列整齐，不应被其它商品挡住视线，不可使商品难于拿取。

  E、商品形状大小过度柔和，色彩搭配顺眼自然。 

  F、根据需要也可把滞销商品调整到黄金地段

6.1.2 先进先出

   应保证陈列商品的新鲜度，补货时应将保质期短、生产日期早的商品放在货架前端。

6.1.3 丰满陈列

   对售出商品较多后应及时补货，暂无货可将剩余商品移到货架前端，售完可用其他商品进行填补。

   货架上每米陈列不少于2-3种商品（仓储式货架每层不少于6-8个品种），空格不得超过2/3面积，商品与上隔板间距不超过15CM（除小件商品外），也不可在货架上堆得太满以至产生压迫感。

6.1.4 品质保证

  在取货、上货、陈列过程中应防止以下十种商品在货架销售：

①过保质期、未过保质期变质现象商品。

②已近保质期临界期限商品（接近临界期限不足1天）。

③严重瘪罐变形商品。

④包装遭破坏的商品。

⑤商标脱落、包装破旧的商品。   

⑥严重锈蚀商品。

⑦遭灰尘严重玷污的商品。 

⑧各种标识不清商品、“三无”商品。

⑨厂商已改包装的旧包装（停止生产）商品。

⑩有破损、缺件现象的商品。

6.1.5 关联性及纵向陈列

   具有关联性的商品（如牙膏牙刷），同一大类、同一系列的商品应陈列在同一处并采用纵向陈列，关联性商品可陈列在通道两侧货架上。

6.1.6 分区定位

   对部分商品应按商场布局进行定位陈列，保持同种商品一段时期内的固定陈列位置。

6.1.7体积小、易失窃的商品放在收银台前的小货架或精品柜。

6.2 堆装陈列

6.2.1 堆装陈列的商品一般为较畅销的食品、饮料、滋补品等商品，由业务科采购员与商品分承包方签订堆装协议后，将协议副本发至执行堆装的商场，各商场应按协议执行。

6.2.2堆装商品一般都应具有标价签及POP两种标识，特殊情况可没有标价签。

6.2.3堆装商品位置一般位于商场内空地、壁柜旁或货架间接合处，堆装高度不能超过最高1.5米，且不能使通道宽度小于0.6米。

6.2.4整箱堆装的商品应割去包装上半部分，切割面平整，商品应正面向外，露出商品品牌的至少2/3。

6.2.5堆装商品应根据堆装位置的特点摆放商品形状，成方形、圆形、金字塔形、阶梯状等，并防止边沿商品掉落。

6.2.6堆装商品不能直接堆放在地上（饮料除外），应采用空箱等工具垫放。

6.2.7堆装陈列应保证先进先出，将保质期短的商品放在表面（前端）。

6.2.8堆装商品应保证一定的数量，数量不足时应及时要货、补货，量感较差的商品不能继续堆装。
6.3 其它陈列

6.3.1端头货架一般陈列公司定牌产品或促销商品，每个端头品种不能最多不能超过5种商品

6.3.2各商场应固定在岛柜、壁柜、冷藏柜中陈列的80%以上的商品品种（可根据季节调整），并用物价牌、标价签标识清楚。应分开商品品种系列陈列、分开生熟食陈列，排列整齐丰满。
6.3.3 对面包糕点的陈列应在保证丰满的前提下防止受压变形，根据商品形状陈列出不同形态。

6.3.4 农副产品陈列不能少于容器的1/3，用物价牌标识清楚，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6.3.5 对水果应在盛器中陈列出丰满美观的形态，并不时调整补充，用物价牌和标价签标识清楚。应采取相应的保鲜措施，对有变质现象的商品及时处理。

6.4各商场的具体陈列原则方法及有关商品定位由商场店长参照本标准拟定《╳╳商场陈列规定》经营运部审批后在本商场范围内执行。

6.5 对各类别的商品陈列方法由各商场参照本标准拟定作为《╳╳商场陈列规定》的主要内容，一段时期后交营运部汇编整理为《百佳超市陈列方法汇编》，由各商场实施。

6.6 供应商对商品陈列有特殊要求时应与采购部签订协议后通知商场执行，协议内容不能与6.1条陈列原则严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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